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5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魏广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

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书面答复。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4年10月25日通过ems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xx项目的施工及验收备案等信息(具体申请事项已附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然而，截至目前仍未收到答复，被申请人既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也未向申请人告知任何关于延期答复的信息。

被申请人的这种不作为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其行为侵犯了申请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对申请人了解相关项目情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了阻碍。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单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恳请贵单位依法审查并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一、答复人经查阅未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材料。故未进行答复。

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答复人的法定职责，该信息并不存在于答复人处，故无法向答复人提供。

三、答复人积极同相关行政部门联系，若能查找到相关信息，将协调予以公开信息。

经审理查明：

2024年10月25日申请人通过ems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xx项目的施工及验收备案等信息，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2024年10月26日签收，截至2025年1月27日申请人提交行政复议，仍未收到被申请人关于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
以上事实有快递邮寄单号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10月26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并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回复，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山阳区住建局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7日


